
  

学术道德自学体会 

建筑设计、房地产开发与知识产权保护浅析 

 

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建筑设计领域的知识产权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建筑作品著作

权制度作为建筑设计领域知识产权的核心问题，有了极大的进展。近几年在建筑界，不断

有关于著作权的纠纷出现，建筑师对著作权的重视也日益提高。同时，建筑作品著作权制

度作为一项系统的制度，却缺少深入探讨；建筑作品著作权制度的理论框架尚未搭建；许

多具体情况没有得到预见。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建筑设计人员维护自身权利和建筑设计业

发展。 

一、建筑领域侵犯知识产权现状 

最近有报道说，中国南方出现了一些盗版建筑师和施工队，仿冒哈迪德在北京的一个

项目。哈迪德接受采访时表示，她现在被迫争分夺秒，要赶在这些剽窃者之前完成她的原

创项目。 

被仿造的建筑叫望京 SOHO，委托哈迪德设计该建筑的 SOHO中国总裁张欣，在银河开

幕式上抨击这种仿冒行为：“我们在建哈迪德的一个建筑，有人在重庆仿冒。”她还说，

目前，重庆剽窃者仿冒的速度更快。原版预计 2014 年竣工。 

在中国，盗版仿冒现象普遍，假的 iPod、iPhone 和 iPad公然出售，甚至不太发达的

城市有不少假苹果专卖店。虽然中国有一系列法律保护知识产权，但大多只停留于纸面上，

这些条例的执行往往相当随意。 

扎哈〃哈迪德不是第一个看到自己的作品在中国被仿造的西方人。去年，奥地利湖畔

小镇哈尔斯塔特的居民意外发现，中国建筑师偷偷拍了大量他们的家的照片，正在中国南

方复制这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他们为此大吃一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奥地利

代表汉斯〃约克〃凯泽说，哈尔斯塔特的居民非常不满，他们的家居然在半个世界以外被

秘密克隆。不过，他没有发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任何规定禁止仿造世界遗产。 

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设计了北京超现实主义、具有下一代风格的央视新楼。他曾

表示，中国城市飞速扩张，正在催生使用便携式电脑，通过剪切和复制的方式设计的建筑

师。库哈斯在《变异》一书中称这些建筑师是 PS 设计师：“PS软件可使我们拼贴照片—

—而这是中国建筑和城市建设的本质……今天，设计变得像 PS一样容易，甚至一座城市

的规模也能轻易照搬。” 

扎哈〃哈迪德表示，她对自己的设计被仿冒抱着开明立场。如果这些克隆建筑的未来

一代展现创新变异，“那也是相当令人激动的”。哈迪德建筑事务所中国设计总监大桥谕

认为，整个新千年一代的中国建筑师，都在关注哈迪德的建筑走向，并从中寻找灵感。他

还预测中国会出现新一批盗版建筑师，目光会集中在全球主要实验性建筑。“如果有人真



  

的喜欢哈迪德，我们可能会看到中国有更多她的设计。”他说。有没有可能，今后有一天

中国某个大都市，聚集不少哈迪德设计的酷酷的水晶状文化中心的变异版？广州歌剧院的

克隆版，会不会扩散到中国所有主要大城市？大桥谕说，“我敢肯定，一些建筑师已在动

手仿冒广州歌剧院了。” 

中国建筑大师何镜堂说：抄袭和套用符号做不出好建筑。说到何镜堂院士，他最为南

京人熟知的作品当属新建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何

镜堂表示，现在中国建筑存在“千层一面”的情况，“这和我们建设速度太快有关。”何

镜堂认为，中国建筑目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抄袭严重。看到国外哪个建筑作品好看或

者有特色，就抄袭人家。二是符号化。现在要求建筑有民族特色，就生搬硬套传统文化中

的符号。这都不可能做好建筑。”那什么样才是真正的好建筑？“是要结合当地地形地貌

环境，以及人文因素和文化，在此基础上进行传承和提升，做到既传统又现代。”何镜堂

说，节能环保低碳也是未来建筑发展走向，“要结合当地不同气候处理，比如南方城市的

建筑，就要隔热通风防潮，北方就要防寒防风沙。这样是对环境的保护，也是让建筑有可

持续性。”作为世界级的建筑大师，何镜堂表示，自己一辈子追求的就是做有创意的建筑：

“但创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根据地域文化特性、环境依据结合而来，再用现代的材料、

艺术和审美观结合起来，才能让建筑有文化也有时代性。” 

二、建筑作品的著作权特征 

建筑作品自身的特征决定了建筑作品著作权相对特殊的制度。通过比较，可以归纳出

建筑作品的以下特征： 

（1）艺术性。建筑作品是以建筑物或者构筑物形式表现得有审美意义的作品。艺术

性是建筑作品的必要属性。这一特性直接导致了建筑作品有别于工程图作品的特点——个

性化。建筑作品需要艺术的创作手法和思考方法。在同等建设条件下，一百个建筑师可能

创作出一百个各不相同的作品；同一个建筑师面对同一设计项目，在不同的时间和心境下

创作出的作品也会不同。建筑作品的创作是个性化很强的工作。 

（2）实用性。这是建筑作品与其他纯艺术作品的区别所在。进入近现代以来，科学

技术使得普遍建造大规模的建筑成为可能，建筑的实用性就表现得更加明显，与其他艺术

作品的区分就更加分明。表现在著作权制度上，有以下特点： 

a.创作手法的有限性。建筑设计必然要考虑使用的要求。使用功能的内涵使建筑创作

相对有限——绝大多数建筑的墙、柱、板都是横平竖直，在功能分布上都遵循特定的规律，

甚至在某些处理中还套用标准图集。 

b.物质消耗性。建筑是物质消耗极大的活动。建筑师对建筑作品的著作权与物主对建

筑的所有权常发生着冲突。 

（3）公共性。建筑是公共的艺术，建筑都是为多数人观察、使用的。这就决定了建

筑作品被抄袭侵权的相对容易和权利保护的相对复杂。 



  

三、建筑作品著作权分析 

著作权是著作权人因创作而获得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总和。不同类别的作品的著

作权内容不同。以下分析建筑作品著作权的内容。 

1、署名权 

署名权是作者表明自己身份的一种权利。建筑的设计者方才享有此种权利。这种署名

权不仅应停留在图纸上、相关介绍资料中，还应体现在建筑物本身上。 

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建筑师并不享有署名权。建筑物的相关介绍中找不到建筑师

的名字，建筑物的铭牌上通常只载有施工单位，即使有设计一栏，也只见单位名称，不见

设计者的名字。智力劳动者这种表明自己身份的权利被湮没了。当建筑作品纳入到著作权

法的客体以后，建筑师的署名权自然被明确下来。 

设计者个人作为著作权人时，仅建筑作品的建筑师享有。其他的设计人员（如结构师），

虽然他们要在建筑图纸上签名，但不享有建筑作品意义上的署名权。单位被视为著作权人

时，设计人虽不享有著作权的其他权利，但享有署名权。 

建筑作品的著作权人在建筑物上行使署名权，不应破坏建筑物的美感。笔者认为，在

建筑物上行使署名权，署名的尺寸应比照建筑物的地址铭牌，且不应大于建筑物的名称标

牌；署名的位臵不应醒目于建筑物的名称标牌。 

2、保持作品完整权(修改权) 

修改权和保持作品完整权都是基于作者因创作建筑作品这一智力劳动而获得的版权

人身权利，与作者创作作品的身份紧密相联。这两种权利是版权人身权相互补充的两个方

面，好比硬币的两面，故而可以一同进行分析。 

保持作品完整权(修改权)是基于作者的人身权而衍生的权利,是对作者创作作品职业

能力的一种肯定。对于建筑作品而言,草图、设计图、模型、表现图、施工图和建筑物本

身等都是其保护对象。图纸在完成后未经作者允许的改动,侵犯了设计者的作品完整权。

这项权利,其他法规亦有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师条例》第二十七条中规定：“任

何单位和个人修改注册建筑师的设计图纸，应当征得该注册建筑师同意……” 

建筑物建成后未征得设计者的同意而作的改动,也会侵犯著作权人的作品完整权。建

筑设计活动是以形象创造为目的，建筑师的设计劳动和建筑作品总是一一对应的。建筑物

是设计者用以向社会传达其艺术构思的一般手段,与设计者的人身有紧密的联系。建筑物

本身的完整性体现着设计的人身利益，应予保护。 

同时，建筑物不同于纯艺术作品,建筑实用功能的要求,并不是最初的设计阶段能完全

考虑的。一味地赋予建筑师对建筑物改动的禁止权,不仅妨碍建筑物长期使用,也不符合经

济运行的规律。一定情况下,应赋予建筑物物主一定的抗辩权，包括建筑物因功能改变、

功能扩展、外观陈旧等而作的修改。 

3、复制权 



  

前文在相关保护范围的讨论中,已经说到,建筑作品的形式有阶段性的特征。无论复制

哪个阶段性的成果,都构成对复制权的侵害。在复制的方式上,建筑作品涉及到表现形式的

转化问题。从空间的维度上来看,草图、设计图、表现图、施工图是平面的,而模型、建筑

物是立体的。由于这些平面和立体的表达方式之间的转换是方便的,不需要艺术成分的，

所以由平面到平面、由立体到立体、由平面到立体、由立体到平面这些都应被认为是可能

的复制方式。 

在建筑设计实践中,由于条件的限制,全盘照抄往往是不可能的,大量出现的是所谓局

部抄袭。常常有人说，这个平面形式与那个很像,这个入口形式与那个是差不多的,这个建

筑的屋顶仿佛是从那个抄来的。这就涉及到局部抄袭的辨别。在文字作品中,辨别抄袭的

方法就是查看文字的对应性——这是抽象作品抄袭的辨别方法。建筑作品是形象作品(而

且是立体作品)，其构成因素很多，辨别的方法也复杂得多。抄袭的局部往往在尺寸上有

所放缩，材料也予以更换。这种复杂性使得我们难于用简单的对应性来断定局部抄袭是否

成立。在认定在局部抄袭的过程中，必然要弄清局部抄袭与风格手法沿袭的关系。 

局部抄袭大抵是指将别人整个作品中的一部分抄过来当自己的，而风格手法的沿袭则

是利用别人处理作品的方法独自的创作作品。一般来说，风格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如对于

书法作品，著作权法就仅保护作品本身，而并不保护字体、书风。建筑作品也是如此。现

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勒〃柯布西耶曾总结出了“新建筑创作 5点”,相当多的建筑师都遵从

了其中的原则进行创作。虽然建筑作品在外观上存在着某些类同，我们也不应该认定是局

部抄袭。实践中，建筑创作中风格借鉴的行为和局部抄袭的行为交织在一起，使得局部抄

袭难以辨别。如果能将两者区分开来，局部抄袭的辨别问题随之会被解决。 

针对区分局部抄袭行为与风格手法的沿袭行为，笔者试提出以下一些标准以资判断：  

①相同或相似的程度；②功能的对应程度；③是否针对同一个项目。同一个项目中,两方

案时间上存在着先后关系,应该认定为局部抄袭。这种情况在招投标过程当中较常见。 

可以预见，建筑作品著作权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将极大地推动我国建筑设计的发展。长

时间以来，我国建筑设计缺乏特色，某些建筑师抄袭现象严重。应该承认，某些国家建筑

设计的领先与其相对完善的建筑作品著作权制度有关。著作权制度能削减设计界因循抄袭

的设计风气，从反面激发建筑设计师的创作活力,创造出多样的建筑作品。同时，该制度

也会明确建筑师创作的经济利益和建筑师的职业权利，有利于普遍提升建筑师的社会地

位。 

 “入世”后，建筑设计业的竞争更加趋于国际化。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筑作品都受

其著作权（版权）法保护。我国有必要建立与国际惯例相通的制度以保证竞争的公平性。

熟悉和了解这项制度将有利于刚刚进入国际环境的我国建筑师、设计单位避免可能的侵权

纠纷。 


